精诚软件代理销售协议
本文所称“精诚软件”是指枣阳精诚计算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精诚系列管理软件。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枣阳精诚计算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真诚之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精诚软件销售达成如下协议：

一、授权

乙方授权甲方为精诚软件在        总代理，并负责在该地区进行推广、宣传及销售。

二、价格及付款

1、甲方享受乙方产品精诚软件       级代理价格：

普及版后台为人民币：      元/套；前台为人民币：      元/套；

专业版后台为人民币：      元/套；前台为人民币：      元/套；
增强版后台为人民币：      元/套；前台为人民币：      元/套
2、对于代理商中销售业绩突出者，公司给予返点，返点应在甲方次年首批订货以前完成支付。

年销量 600-1000 套后台，该区间每套返点：50 元。

年销量 1000 套以上后台，超过部分每套返点：100 元。

3、付款帐号：

(1)卡型: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通宝卡(开户银行：枣阳金穗支行) 

户名: 李世芬    卡号: 622848 0751 0777 42318 

(2)卡型: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 

户名: 李世芬    卡号: 622202 1804 0025 29521 

(3)卡型: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  

户名: 李世芬    卡号: 6227 0026 7105 0307 544 

(4)卡型: 中国邮政储蓄绿卡 

户名: 李世芬    卡号: 6221 8852 0012 1639 225 

(5)户名: 枣阳市精诚计算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 工商银行枣阳市支行南城分理处 

帐号: 1804006409200021697

三、交货及验收

1、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结算。

2、甲方货款汇出后（以银行汇兑单为准）三日内，乙方必须按时发送甲方所需全部软件。

四、责任及义务

（一）乙方责任义务

1、负责精诚软件的产品质量。

2、在公司网站上提供精诚软件的维护、升级、培训等技术支持。

3、乙甲双方自签定协议之日起，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在甲方代理区域销售精诚软件，否则按照所销售软件的数量,每套给予甲方200元赔偿,以达到甲方有效管理市场环境的目的。
4、协助甲方做好精诚软件产品的贸易和市场拓展工作。

5、在网站的代理商页面中列出甲方为       地区总代理。

6、销售过程中若出现有关于精诚软件的知识版权、著作权等方面的纠纷，由乙方自行负责。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乙方全部承担。
7、甲方的销售价格由乙方监督管理，普及版、专业版及增强版分别不得以低于890元、1200元及1600元的价格销售，否则甲方应按所销售软件的数量,每套给予乙方200元赔偿，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8．乙方有义务指定技术人员以甲方名义远程为甲方发展的客户远程进行技术支持。
（二）甲方责任义务

1、努力开拓市场及推广新产品，保证完成每季销售精诚软件      套后台的任务，并按月分解，双方按季考核。

2、觉遵守并维护乙方的市场价格策略。

3、甲方应将乙方产品定为专类主导产品地位，并配备相应人员。

4、对乙方的价格政策、技术方案、经营体系等资料不得泄露予第三者。

5、有义务对乙方精诚软件产品市场进行反馈及合理化建议。

6、甲方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需订足      套后台软件。

7、甲方有权发展自己所辖区域内的各级代理商。

8、甲方负责其代理区域的广告宣传工作，在有关精诚软件的广告宣传中须注明由乙方出品。
五、期限

甲方的代理期限为  1  年，乙方对甲方的销售业绩按季考核，如果甲方未能完成本季销售任务，乙方有权中止甲方总代理资格。乙方为了在合作初期给予甲方一定的扶持,在签订合同后的第一个季度暂缓考核任务。

六、违约

协议条款双方共同自觉遵守并履行，如有违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处罚原则为：违约方无条件赔偿对方相应损失，直至终止协议。

七、生效日期

本协议一式贰份，乙、甲双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应，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未尽事宜

本协议及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由人民法院裁决。

甲  方：                       乙  方：枣阳精诚计算机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